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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纪念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开放签署四十周年 

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

（2022 年 8 月 1 日，海管局大会） 

 

尊敬的主席先生， 

尊敬的迈克·洛奇秘书长阁下， 

尊敬的约翰逊-史密斯外长女士， 

尊敬的各位代表， 

女士们，先生们； 

1982 年 12 月 10 日，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在牙买加蒙特哥

湾开放签署，开启了全球海洋治理的新篇章。今天，我们重聚

牙买加，隆重纪念《公约》开放签署 40 周年。首先，我谨向为

《公约》诞生作出贡献的各国代表、国际机构、专家学者致以

崇高的敬意，并向举办本次特别会议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和为会

议提供大力支持的牙买加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！正值牙买加独

立 60 周年之际，我也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牙买加政府和人民

致以热烈祝贺！ 

主席先生， 

《公约》是人类和平利用海洋的重要制度成果。其诞生促

进了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，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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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意义。《公约》制定历时 9 年，百余国参与，作为一揽子谈判

的产物，体现了各国利益和诉求的微妙平衡，具有广泛代表性，

是多边主义的胜利。40 年来，《公约》缔约方不断增加，目前已

达到 168 个。《公约》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、国际海底管理局

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三大机构运作良好，国际声誉和影响力持

续增强。《公约》与习惯国际法、其他涉海条约一道，有效促进

了人类更好认识、保护和利用海洋。 

国际海底制度是《公约》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。《公约》创

设的国际海底制度巩固和发展了“人类共同继承财产”原则，

在国家主权和公海自由之外践行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。该原则

确保了国际海底及其矿产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，为包括

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海管局各成员有效管理“区域”资源，

鼓励和促进海底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惠益分享提供了法律保

障。 

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工作富有成效。海管局是《公约》创设

的三大机构之一，代表全人类行使对“区域”内资源的权利。

自 1994 年成立以来，海管局工作不断取得积极进展：出台三大

资源勘探规章，核准 31 项“区域”内资源勘探工作计划，并正

在推进开发规章制定。海管局富有成效的工作增强了《公约》

海底制度活力，进一步推动“人类共同继承财产”原则从理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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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变为现实。 

主席先生， 

作为发展中海洋大国，中国全程参与了《公约》谈判，是

最早签署《公约》的国家之一。作为《公约》缔约国，中国高

度认同《公约》宗旨和原则，一贯严格履行《公约》义务，高

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环境保护，积极开展海洋国际合作，

尽己所能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涉海能力建设，坚持通过谈判磋

商与相关国家解决海洋争端，深度参与并全力支持海管局在内

的《公约》三大机构工作，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。 

主席先生， 

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。在《公约》

开放签署 40 周年之际，我们应继续团结协作，完善海洋治理，

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。 

一是继续推进《公约》有效落实。《公约》诞生 40 年来，

全球海洋形势持续演进，对海洋治理提出新挑战。新形势下，

我们应更加坚定地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坚持《公约》宗旨和

原则，坚定维护《公约》的完整性和权威性，始终完整、准确、

善意解释和适用《公约》，共同促进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发展完

善。 

二是继续完善国际海底制度。国际海底活动正从勘探向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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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过渡，开发规章制定是当前海管局的优先任务。我们应坚守

《公约》和 1994 年执行协定精神，基于客观事实和科学证据，

合理平衡深海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，制定高质量、经得起历史

和实践检验的开发规章，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际海底制度添

砖加瓦。 

三是促进海底可持续发展。国际海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可

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，其实现离不开深海科技的进步、海底环

境的保护、资源的合理有序利用、惠益的公正公平分享及各国

的团结协作。中方倡导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与人类共同

继承财产原则高度契合。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，本着共商共

建共享精神，积极参与国际海底事务，为实现更高水平的海洋

可持续发展、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福祉作出更大贡献。 

谢谢主席先生。 


